
南投縣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推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5日府教特字第 1030089228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13日府教特字第 106014415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26日府教輔特字第 110027172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7日府教輔特字第 1130241334號函修正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

益及培訓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以下簡稱評估人員）培訓目標及對

象： 

（一）培訓目標： 

1.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編制內合格特殊教育教師均須成為初階評估人

員。 

2.本縣六班以上規模未設特殊教育班之學校至少有一位教師擔任評估人

員。 

（二）培訓對象： 

1.編制內並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2.於學校、幼兒園服務之輔導、心理或相關專業人員。 

3.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4.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5.編制內不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三、評估人員資格： 

（一）本縣評估人員分為初階和進階二級制，依實際參與特殊教育鑑定評估或

教育測驗培訓及評量實務工作狀況，經審核取得適當資格。 

（二）初階評估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1.完成基礎培訓課程（如附表一）。 

2.取得標準化個別智力測驗施測證書（如附表二）。 



（三）進階評估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1.參與一場個案研討。 

2.連續協助初階評估工作三年以上，且近三年內實際進行鑑定評估工作計

達十次以上。 

3.近三年內報告審查結果皆為通過。 

（四）資格審核方式： 

1.本縣評估人員及升級之資格審核，由教育行政人員、專家學者，及本縣

進階評估人員（三人以上），共同組成審核小組。 

2.經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始得成為本縣初階評估人員或升級為進階評估人

員。 

（五）如自取得各級評估人員資格後五年內皆未執行本縣鑑定評量工作，或報

告審查品質不佳經審查後列為精進對象者，應參與評估人員相關培

（補）訓課程，並重新審查其資格。 

（六）評估人員應每年參加相關專業知能研習至少三小時，以提升專業素養，

充分了解現行相關法規。 

四、評估人員工作內容、分工及配合事項： 

（一）本縣依評估人力資源之分配劃分為南投區（南投市、中寮鄉、名間鄉）、

草屯區（草屯鎮、國姓鄉）、埔里區（埔里鎮、魚池鄉、仁愛鄉）、竹山

區（竹山鎮、鹿谷鄉）、水里區（水里鄉、集集鎮、信義鄉），以分區模

式進行評估工作為原則，並由本縣特教資源中心統籌相關事宜。 

（二）各級評估人員工作內容及分工： 

1.初階評估人員： 

(1)疑似生初篩工作與特殊教育相關測驗工具之評量，並彙整評量結果及

相關資料。 

(2)進行評量結果分析，撰寫個案鑑定評估報告。 



(3)支援鄰近或無評估人員學校鑑定安置工作。 

(4)參與鑑定安置相關審查會議。 

(5)協助本縣資賦優異鑑定工作。 

2.進階評估人員： 

(1)執行初階評估人員之工作內容。 

(2)執行複審相關工作。 

(3)指導初階評估人員，提供諮詢服務。 

(4)協助規劃及辦理評估人員培訓課程。 

（三）各級評估人員每年應執行該級別所訂之工作項目，每年至少須完成一件

鑑定評估報告，因特殊原因致無法執行評估工作時，應由服務學校出具

書面證明，申請暫停執行任務。 

五、派案原則： 

（一）各級評估人員以評估校（園）內個案為原則，各校（園）應以共同分擔

鑑定工作為前提，預先自行調配鑑定評估工作。 

（二）校（園）內無評估人員需跨校派案時，由分區負責人分派之，如涉及跨

區派案時，由本縣特教資源中心負責協調。 

（三）專職評估人員及具評估人員資格之退休教師以外之評估人員，每學年總

案量以不超過十名個案為原則。 

（四）學校評估人力資源不足時，應積極指派適當人選參加評估人員相關培訓

課程。 

六、差假： 

（一）於校（園）內鑑定評估者，每案給予至少半日公假及課務排代。 

（二）至他校（園）或幼兒園新生入園鑑定評估者，每案給予至少一日公差及

課務排代。 

（三）評估人員參加本縣鑑定安置工作相關會議時，其所屬學校應准予公差登



記。 

（四）評估人員公（差）假登記由所屬學校遴聘合格人員代理代課，並核支代

理薪或代課鐘點費。 

七、獎懲： 

（一）評估人員執行本府指派之各項特殊教育學生心理評量鑑定工作，認真負

責，圓滿達成任務，得依下列規定予以敘獎： 

1.當年度評估個案，經鑑輔會審查表現良好者予以嘉獎一次。施測個案量

達五名以上且經審查測驗結果正確者另予嘉獎一次。 

2.評估人員撰寫個案鑑定評估報告經鑑輔會及特殊教育專家學者審查表現

良好者予以嘉獎一次。 

3.執行複審工作，經鑑輔會審核表現良好者予以嘉獎一次。 

4.擔任當學年分區負責人，經鑑輔會審核表現良好者予以嘉獎一次。 

（二）執行評量鑑定工作績效不佳者，予以追蹤輔導。 

（三）標準化個別智力測驗計分錯誤或施測原則錯誤率達兩成以上，須重新接

受標準化個別智力測驗工具研習，並由鑑輔會指派進階評估人員督導。 

八、工作費用： 

（一）評估人員執行本府指派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評估工作，除有第二、三項

規定情形外，依下列標準核給工作費用： 

1.跨校派案者，核給跨校鑑定評估費每案新臺幣四百元。 

2.評估人員完成個案鑑定評估報告並經鑑輔會檢核後，核發報告費，每案

新臺幣一千一百元。 

3.評估人員採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依下列條件核給施測費： 

(1)施測個別化智力測驗，每案新臺幣三百元。 

(2)訪談自閉症或情緒行為障礙，完成訪談報告並經鑑輔會檢核後，每案

新臺幣三百元。 



(3)施測其他鑑定相關測驗，每案新臺幣一百元。 

4.進階評估人員進行複審工作並經鑑輔會檢核後，核發工作費用，每案新

臺幣一百元。 

（一）專職評估人員僅能核發施測費、複審工作費及交通補助費（單趟三十公

里以下，每日一次新臺幣二百元；單趟三十公里以上，每日一次新臺幣

四百元）。 

（二）具評估人員資格之退休教師僅能核發報告費、施測費、複審工作費及交

通補助費。 

九、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遵守鑑定評估人員及鑑定評估相關專業倫理。 

（二）對測驗工具本身應妥善保管，不得有影印、拍照及其他洩漏內容之行

為。 

（三）對鑑定評估對象，應客觀、正確蒐集多方面資料互相佐證，避免進行不

必要之評量。 

（四）對鑑定評估對象、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應予以尊重，不因其種

族、性別、語言、社會背景、身心障礙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

歧視。 

（五）鑑定評估報告及其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縣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